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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存託憑證暨其所表彰有價證券流通餘額報表 
受文者： 

主 旨：申報本公司截至  年  月
□十五日

□底  
止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兌回情形及其流

通餘額報表。 
公  司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 存託機構名稱  

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地點及交易（上市）地點  海外存託憑證所表彰有價

證券之種類 

 

項目 海外存託憑證(單位數) 所表彰有價證券(股數) 所表彰有價證券(股數)

佔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比(%) 

集中市場 店頭市場 集中市場 店頭市場 集中市場 店頭市場 

初次發行之日期及數額(或初次依本準則第十二條

之一規定申報發行之申報生效日期及上限總

額)(註)  A  

      

初次發行後追加發行之日期及數額(或依本準則第

十二條之一規定申報追加發行之申報生效日期及新

增數額)(註)  B  

      

      

      

小計      

海外公司債或認股權憑證持有人申請轉換或行使認

股權所增發之數額(依本準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申

報發行者不適用本項)  C   

      

迄本月
□十五日

□底  
止合計發行總數額 (或上限總

額)(註)      D =A+B+C 

      

迄上月
□十五日
□底  止之流通餘額 E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投資人請求兌回所減少之數

額   F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由存託機構依發行辦法(再)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數額   G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因辦理增資追加發行之數額 

H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海外公司債或認股權憑證持

有人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所增發數額  I 

      

迄本月
□十五日

□底  
止之流通餘額 

           J=E-F+G+H+I 

      

迄 本 月
□十五日

□底  
之 可 參 與 ( 再 ) 發 行 限 額           

K=D-J 

      

註：嗣後若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更致所對應之存託憑證及所表彰有價證券上限總額變更者，應於附註說明原因。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申請兌回股票者為發行人之關係人或截至本月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止累計申請兌回股票股數超

過該次海外存託憑證發行總數額所表彰股數之 10%者： 

股東姓名 國籍 兌回股數 

  本月份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 截至本月

□一至十五日 
□十六日至月底止累計 

(1)    

(2)    

(3)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簽名或蓋章） 
聯 絡 人： 
電    話：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